
股東委託投票權制度及出席股東會的安排 

1. 通知服務 

本公司恕不向客戶作出通知，建議客戶自行登記由證券發行人或交易所提供的

通知服務（如有）。 

2. 委託投票的截止日期 

• 港股：委託投票的截止日期應至少提前三天於發行人公告。 

• 滬股通與深股通/ 外國股票：截止日期亦需提前安排，視乎個別市場/發

行人/股份登記處/託管商而定。兩者同樣需提前安排，截止日期可能需

要更早。 

3. 出席股東會的安排 

• 發行人針對券商和託管商設有配額，該配額可能因其他客戶需求而影響

您的出席安排，因而影響投票資格。由於時間或配額因素，請客戶盡快

通知申請。 

• 滬股通及深股通不設“投資者出席股東會”的安排。 

5. 說明 

除依照當地法規處理外，本公司會根據發行人/股份登記處/託管商的要求、限

制和實際情況進行調整。如委託投票權制度及出席股東會的安排有所更改，本

公司恕不通知，亦不會就執行失敗而負上任何形式的責任或賠償。 

6. 聯絡資訊 

如有需獲取投票申請表格，請隨時聯絡我們：cs@leading-sec.com.hk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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